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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法

（第 150章）

森林（防腐处理）条例 1992

在行使森林法第 35节和其它法律授予本人的权利时，本人作为

森林部长就此制定以下条例：

简称与实施日期

1. 本条例可称为《森林（防腐处理）条例 1991》，于 1991年 5

月 1日开始生效。

说明

2. 除非文中另有规定，本条例中：

“管理员”是指履行管理森林管理员职责的人，包括森林副管理员；

“扩容方案”是指在农村地区和外岛的个人或社区种植者；

“执照持有者”是指依据本条例发放的执照持有人；

与木材有关的“防腐处理”是指通过化学物质，以保护木材免受由

真菌、昆虫或其它动物的损害而引发木材退化，但并不意味着仅仅依

靠抗木材变色的处理方式，防腐处理有相应的定义：

木材包括锯木，圆木，胶合板和纤维板。

加工木材的执照



3.—（1）只有根据本条例发放的执照持有者，才能安装或经营木

材处理或木材产品的防腐处理设施。

（2）应依据分规（1）的要求向森林管理员申请执照，森林

管理员应根据分规（4）决定是否发放执照。

（3）执照的申请应根据条例按照附表 1的表格填写。

执照的条件

4.根据条例发放的执照应根据条例附表 2的表格填写，并且应符

合管理员认为必要的条件，包括有关条件：

（a）防腐处理设施的位置和安装及周边环境的安全；

（b）防腐剂的类型及许可的防护处理方法；

（c）将安装的设备种类和管理员认为必要的配件以维护质量控

制；

（d）设备的正确及安全操作；

（e）维持充足的处理记录；

（f）递交年度或其它周期收益的统计信息，包括防腐木材库存

及销售的详细资料；

（g）条例 10规定的要求及禁例。

若符合本条例的规定，执照持有者可自行决定经营范围。

执照期限

5. 依据本条例发放的执照不收取费用，且在发放当年的 12月 31

日到期。



执照续期

6. —（1）执照持有者可在执照到期前书面申请续期，并且应对

现有防腐处理设施的位置，种类和操作方式的改变作

出说明。此类申请应符合条例（2）的规定，且被视

为申请新执照，按此做相关处理。

（2）如果在执照到期前三个月向管理员申请执照续期，

管理员则不得拒绝续期其执照，且不得附加任何条件；

如果申请人在执照到期前 1个月申请续期，则应递交

书面通知，说明其这么做的意图及原因。

拒绝发放或续期执照

7. 根据本条例，管理员可以正当理由拒绝发放或续期执照，包

括申请者的过失导致无法满一下要求：

（a）申请中说明的设备符合要求，能安全足量地生产防腐木

材，且符合管理员批准的标准；

（b）总设施的设计，建造和维护足以控制防腐剂事故泄露；

（c）申请中说明的设备以正确和安全的方式操作；

（d）制定质量控制程序以确保防腐处理符合已批准的防腐处

理要求，并且得到贯彻实施，包括管理员认为需要的保

管或维持记录。

撤销执照

8. —（1）如果执照持有者不符合执照的任何条件或者管理员提



出的任何其它要求，那么管理员可依据条例撤回、暂

停或修订发放牌照的条件；或通过农林督查以及任何

其它方式的报告，显示执照持有者没有能力从事所要

求的工作；管理员在依据条例行使权力之前，应给予

执照持有人充分的意向通知，使其能在合理的时间内

弥补过失。

（2）如果防腐处理设施停工超过 3个月，且未得到管理员

的书面批准，则就此事已发放的执照可被撤销，由管

理员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告知执照持有者。

上诉权

9. —（1）若认为管理员拒绝发放或续期执照，撤销或暂停执照

以及在执照申请中附加的条件侵害其合法权益，任何

申请者或执照持有人可在一月之内向部长上诉。

（2）依据本条例，每项诉讼应以书面形式，先交由管理员，

然后再递交至部长以做最后决定。

管理员的附加权利

10. 为了进一步达成本条例的目的，管理员可：

（a） 成立木材防腐咨询委员会，以对防腐处理事宜提供意

见，该委员会成员应包括：

（i） 森林部指定官员，指定官员应为主席；

（ii）当地木材产业的一位代表；



（iii）松树产业的一位代表；

（iv）木材防腐剂供应商的一位代表；

（v）产品用户的一位代表。

（b）为促进木材产业，募集资金达到农业部组织的任何质量

控制援助项目运营成本的 50%：此类资金募集应以木材

防腐咨询委员会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进行；

（c）委员会应注意观察防腐剂与防腐处理，以确定其效益和

适用性；

（d）以书面的形式要求任何从事木材防腐处理的人只使用管

理员批准的防腐剂和防腐处理方式；

（e）如果委员会认为防腐处理方式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或适

当的效益，则可撤销或暂停任何防腐剂或防腐处理的批

准；

（f）要求执照持有者用管理员认可的方式标记出或鉴定出处

理过的木材；

（g）要求执照持有者遵守管理员制定或采取的所有要求、条

件、规定或行为守则；

（h）要求任何从事防腐处理木材或木材产品进口的人遵守当

前管理员批准的防腐剂渗透及存留要求的规定；

（i）在任何合理的时间内，在经营厂址或地面或者两地之外

的地方对防腐材料或者为防腐处理准备或已经经过防腐

处理的木材样品进行检测。无论木材是否已经或正在建



筑物的建造或物料项目的产品中使用；

（j）如果委员会认为该木材不适合进行防腐处理，则对该木

材禁止使用任何防腐物质；

（k）要求执照持有者提供所有进行有效防腐处理的设施；

（l）要求执照持有者提供与防腐处理木材相关文件的详细资

料；

（m）要求执照持有者按照管理员要求，递交处理厂操作员的

定期体检报告。

虚假陈述

11. —（1）任何人不得：

（a）描述或表示任何木材已经防腐处理；

（b）使用任何标志或标识传达或可能传达出木材已经

过防腐处理的印象，除非：

（i）根据管理员批准的防腐处理要求，木材已被适

当的防腐处理；

（ii）标志或标识与管理员规定的一致。

（2）任何违反本条例分规（1）条款的人被视为违法，应

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

（a）首次违法行为罚款不超过 300美元；

（b）第二次及后犯罪行将处以 6个月的监禁，且罚款

不超过 300美元：



污染

12. 操作防腐处理设备的任何人处理作业时，在化学处理或储藏、

清理化学袋、容器或废弃物时，直接或间接对土地或河道造成污染的，

依据本条例被视为非法行为，一旦定罪将负全责：

（a）首次违法行为将处以不超过 300美元的罚款；

（b）第二次及后犯罪行将处以 6个月的监禁，且罚款不超过 300

美元。

其它违法行为

13. —（1）依据本条例，以下行为被视为违法行为：

（a）在没有依据本条例发放执照的情况下，安装或操

作防腐处理设施或违反执照发放条例；

（b）以任何方式妨碍官员依照条例履行职责；

（c）官员依照条例履行责任，任何拒绝给予合理帮助

的人。

（2）任何违反分规（1）或本条例的人，将为自己的罪行

负责：

（a）首次违法行为将处以不超过 300美元的罚款；

（b）第二次及后犯罪行将处以 6个月的监禁，且罚款

不超过 300美元。



执照持有者的责任

14. 本条例中并未规定赦免执照持有者对其行为或产品的责任。

小锯木厂厂主

15. —（1）本条例中未有规定被视为影响小锯木厂厂主的权利，

小锯木厂厂主是指持有锯木厂执照，继续经营锯木厂

但是依照其本意，不再从事木材防腐处理作业。

（2）依据分规（1），森林部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鼓励小

锯木厂厂主提升及增加生产力。

（3）森林部长应确保条例的实施得到有效的监督，按照

内阁指示的时间间隔及形式，将本条例对小锯木厂厂

主影响的报告递交至内阁。


